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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徐月姣报
道 沈阳市将开展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工作，各区、
县（市）至少建有一所公益性早期教育指导中心。

近日，沈阳市教育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沈
阳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的通知。“行动计划”中明确了未来的工作目标
和具体措施。

到 2020 年底，沈阳将建立布局合理、覆盖
城乡、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
体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全市普惠性幼儿园
在园儿童达到在园儿童总数的 80％以上，逐年
提高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占比。全日制幼儿
园专任教师大专以上学历达到 85％以上，教师
受训率达到 100％。逐步消除学前教育“小学
化”现象。

将定期开展学前教育学位预测

截至 2017 年底，沈阳市共有幼儿园 1370

所，在园儿童约18.6万人，学前三年适龄儿童毛
入园率达到96.7％，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公
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儿童占在园儿童总
数的比例）达 74.6％。而按照“行动计划”确立
的目标，到2020年底，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儿
童将达到在园儿童总数的80％以上。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行动计划”中明确，沈阳将完成全域幼儿园布点的
规划编制工作，并定期开展学前教育学位预测。

在公办幼儿园资源短缺的地区，通过新
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回收闲置或改做他用
的小区配套幼儿园，接收小区配套幼儿园，以
及租用、购买、回购场地等方式，逐步扩大公办
幼儿园的覆盖面。全面排查未按规定建设或
移交、没有办成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的小区配套幼儿园，按相关政策限期整改、
收回。研究制定沈阳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
儿园交付使用和管理实施细则，用好、管好小
区配套幼儿园。

建立幼儿教师注册登记管理制度

在保障特殊群体接受学前教育方面，将完
善并落实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做好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资助和资助建档立卡管理工作，扩大特
殊家庭群体受资助范围。积极推进残疾幼儿随
班就读工作。各地对为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
疾儿童提供融合教育的幼儿园和增设幼儿班的
特殊教育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财政保障。

同时，落实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和配备制
度。严格教师准入，建立教师注册登记管理制
度。已在岗尚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不得从
事专任教师工作，并限期取得教师资格，逐步提
高幼儿教师持证上岗率。继续将公办幼儿园教
师招聘列入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及时补充配
备教师。有空余幼儿教师编制的区、县（市），根
据需要足额安排招聘计划，鼓励各地通过增加
编制、富余中小学教师转岗、实施农村幼儿教师

特岗计划等形式补充公办编制。

幼儿园公示行政奖励或处罚等

“行动计划”明确，将加大幼儿园监管力
度。深入落实年审制度，对幼儿园办园设施设
备、教职工资格和待遇、安全、师德和保教行为、
办园质量等方面随机抽查，规范办园行为。加
强联合行政执法，依法处理违规行为。

完善幼儿园信息公示制度，各区、县（市）设
立公示平台，将幼儿园登记注册、年审、类型等
级、收费、行政奖励或处罚等情况向社会公示。
对事关幼儿和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幼儿园要
充分征集、尊重家长意见。加强家园共育，提高
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

此外，开展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工作。各区、
县（市）至少建有一所公益性早期教育指导中
心。开展儿童早期教育试点工作，城区和郊区
确定试点园不少于5所，四县不少于2所。

沈各区县至少建一所公益早教指导中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靳丹报
道 村民于某某擅自将承包的公益林地改变用
途种植水稻，因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沈阳市
辽中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最终于某某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2万元。

而这不是个案，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省
检察机关共发现公益案件线索 4800 件，立案
4321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3953 件，提起公益
诉讼69件。

昨日上午，辽宁省检察院公布 10个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目前，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
类型包括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所涉及的公益领域主要集
中在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

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以及英烈
保护领域。

典型案例1：非法占用农用地被判刑 2012
年，沈阳市辽中区牛心坨镇小黑岗村村民于某
某未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承
包的公益林地改变用途种植水稻。2016年9月
18日，于某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被刑
事立案，2017 年 6 月 19 日被移送辽中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于某某砍伐树木后，非法开垦
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造成公益林原有植被
严重毁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公共利益持
续处于被损害状态。

2018 年 4 月 17 日，辽中区人民检察院对于
某某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向辽中区人民法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5月4日，辽中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
庭经审理，支持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当庭宣
判被告人于某某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
万元；同时责令其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在涉案
林地继续种植水稻，十日内恢复公益林原状。

典型案例2：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案 2018 年春季开学:，丹东市人民检察院通过
政协提案、教师反馈、群众反映等渠道发现，丹
东地区校园及周边小卖店、小吃部有售卖存在
安全隐患食品行为。经丹东市两级检察机关进
一步集中调查，发现辖区内部分中、小学校园周
边食品经营者存在出售来源不明、超过保质期
限食品、经营环境不卫生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的情形，对未成年人身体健康造成威胁，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丹东市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问题，主动与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座谈，达成监督共识，确定
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丹东地区六个基层检察院针对调查中发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分别向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10份，督促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全
面履行职责，建议其积极整改并加强宣传教育。

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
32所中学、96所小学、60所幼儿园周边的食品安
全开展集中监督检查，共检查商户892家、小作坊
36家、学校食堂82家。经监督检查，立案处罚9
家，罚款5.5万元，责令整改50家，发出监督意见
书82份，指导办理证件15家，对全部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食品进行了依法查扣、下架、销毁。

环境被破坏食品安全出问题都可提起公益诉讼


